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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公安局  揭阳市农 村局

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
2024年揭阳市严厉打击肉类

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

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食药安办、公安局 (分局 )、 农业农村局、市场

监管局 :

现将 《2024年揭阳市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

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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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揭阳市严厉打击肉类产品

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落实市委、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,按照 《广东省食品药

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农业

农村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广东省严厉打

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粤食药安办

(2024)13号 )要求,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,以规范肉类产

品从养殖到餐桌全过程生产经营行为为重点,以严厉打击肉类

产品违法犯罪行为为抓手,以建立肉类产品监管长效机制为目

标,全面提升全市肉类产品质量安全水平,切实维护广大人民

群众生命健康,市食药安办、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

场监管局决定从 202全 年 5月 至 11月 ,在全市开展 2024年揭阳

市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,制 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生猪、肉牛、肉羊、肉鸡及其肉类产品为重点,深挖肉

类产品违法犯罪源头线索,对畜禽养殖、屠宰、无害化处理、

肉及肉制品生产经营全链条开展专项整治,坚决斩断非法屠宰、

加工、销售链条。通过查处一批重点案件、关停一批违法经营

主体、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、曝光一批典型案例,依法严厉

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,切实规范从业者生产经营行为,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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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类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,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(一 )强化问题整治。紧盯生猪、肉牛、肉羊和肉鸡养殖

大县,市际、县际交界地区,城乡接合部、肉制品生产集中地

区,以及群众举报多等风险问题隐患易发多发地区,聚焦生猪、

肉牛、肉羊和肉鸡养殖场 (户 )、 屠宰场所,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场,预制调理肉制品 (含速冻类预制调理肉制品)、 熟肉

干制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,经营肉类产品的食品

经营者、集中交易市场和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等重点场所 ,

开展排查和暗访,建立问题线索清单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,

要追踪溯源,一查到底,形成工作闭环。 (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 )强化养殖环节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养殖场 (户 )是

否存在使用
“
瘦肉精

”
等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

合物的违法行为;是否按规定自行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 ,

或者委托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处理;是否存在销售、随意弃

置病死畜禽的违法行为等。 (市农业农村局负责)

(三 )强化屠宰和无害化处理环节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屠

宰厂 (场 )是否严格实施入场查验和肉品品质检验,代宰企业

是否
“
只收费不检验

”;是否出厂销售未经检验检疫动物产品;

是否严格按照规定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;是否

收购、经营病死畜禽;是否存在注水、注药或者注入其他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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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等。检查辖区内是否存在私屠滥宰行为。检查无害化

处理场是否按规定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进行无害化处

理;是否存在病死畜禽被
“
调包

”
等违法行为。 (市农业农村局

负责)

(四 )强化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生产经

营者是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、依法落实
“
日管控、周排查、

月调度
”
机制;是否按规定查验国产畜禽产品动物检疫合格证

明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;是否按规定查验进口肉类产品入

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;是否使用或销售来源不明、未经检

验检疫、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;是否以其他畜禽产品生

产假冒牛 (羊 、驴)肉 制品等。开展全市肉制品生产行业专项

检查,对 肉制品生产加工单位实施全覆盖的监督检查。以问题

为导向,对 肉制品生产企业实施体系检查。同时强化企业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监督牡查考核工作,提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水平。

(市 市场监管局负责)

(五 )强化食品安全自查。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按照国家

法律法规标准的规定,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。自查中

发现存在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,应 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。

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,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

风险。 (市市场监管局负责 )

(六 )强化抽样监测。组织对养殖环节、生产、销售、餐

饮服务环节开展食品安全抽检。围绕
“
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

r
0



地环境净化
”“

假冒伪劣食品治理
”

等十大攻坚行动、《广东省

食用农产品 “
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

”三年行动计划 (2021-

2024年 )实施方案》明确的治理重点,加大对鸡肉的牡检频次 ;

开展延伸性牡检监测,将牡检工作延伸至生产经营全过程,结

合专项整治适时调整牡检任务,排查并解决行业性风险。同时

围绕近年监管发现的
“
两超一非

”
、动物源性成分和兽药残留等

主要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设定检测项目,开展肉制品生产企业风

险监测。 (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七 )强化跟踪整改。要督促养殖场 (户 )、 屠宰场所 ,

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、生产经营者针对检查与牡检查中发现

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,逐项进行整改,并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

跟踪验证,确保整改到位。要针对此次监督检查发现的风险问

题和风险企业,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清单、防控措施清单和监管

责任清单。对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,依法规范一批、清理一

批、查处一批。 (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工作安排

(一 )制定工作方案 (5月 )。 市食药安办会同市公安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汇总梳理群众投诉举报、

部门通报、牡检监测、大数据分析、媒体报道等方面风险信息 ,

组织风险研判,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。同时明确治理突出问

题,细化工作分工,压实工作责任。

(二 )开展专项整治 (5—11月 )。 各地食药安办会同公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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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组织实施,明确工作责任,制

定和细化工作方案,按照方案组织开展专项行动。对照重点工

作任务,结合本地实际拓展和细化,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,推

动专项行动有效落实。市食安办会同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下级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指导,对重点地

区开展督导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和反映的问题,防止

出现工作不平衡、简单化、不到位等情况。

(三)总结进展成效 (11—12月 )。 认真梳理专项行动开展

情况,总结经验做法,分析问题成因,研究解决对策,研究建

立肉类产品可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机制,巩固行动成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 )周 密组织实施。要加强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 ,

各级食药安办会同公安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定期开

展风险会商,及时通报相关信息、行动成果、形成合力,把专

项整治行动抓实抓细、抓出成效。梳理总结本地区专项整治工

作情况,形成一批专项整治工作成果。专项行动结束后对各地

各部门工作进行集中评议,对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

表扬。对专项整治不扎实、不深入的地区和部门,将运用
“三

书一函
”
制度督促加大整改力度。

(二 )注重宣传引导。要加大 《食品安全法》 《农产品质

量安全法》 《动物防疫法》 《畜牧法》 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,督促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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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,规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要及时曝

光典型案例,形成有力震慑,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(三)健全长效机制。要紧紧扭住当前对家畜使用
“
瘦肉

精
”

、注水注药、加工病死畜禽以及肉类产品制假售假等突出

问题,建立健全公安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等部门间的线索通

报、风险交流、联合执法、涉案物品处置等长效工作机制,精

准治理薄弱环节,及时堵塞制度管理漏洞。

(四 )强化行刑衔接。要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 ,

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部门发现涉嫌构成犯罪的,应 当依法移送

公安机关。公安机关应当将侦办案件中发现的重大肉类产品质

量安全风险信息及时通报同级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部门,并对

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部门商请协助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执法联

动。公安机关商请提供检验结论、认定意见以及对涉案物品进

行无害化处理协助的,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提供 ,

予以协助。

请各县 (市、区)食药安办于 2024年 5月 28日 前将本地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及联络员信息报送市食药安办,并于 2024年

11月 8日 前报送 《揭阳市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督检查情况汇

总表》 (见附件 1)、 《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

动成果清单》(见附件 2)及专项整治工作总结 (包括典型案例、

存在的问题、亮点和成效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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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 :

市食药安办 (市 市场监管局)侯仁友,0663—8280982;

市公安局         陆楷沣,电话 0663-8208111;

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许佳妮,18300085067。

附件:1.揭 阳市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

2.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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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填报人与联系电话 :

揭阳市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

填报时间:  年  月  日

地 区 监督检查情况 抽检情况 查处情况 企业考核情况 备注

检查肉

制品生

产企业

数

其中 :

问题

企业

数

发出责

令改正

通知书

责令

整改

企业

数

责令停

产企业

数

检查肉

制品经

营单位

数

其中:问

题单位

数

抽检数
抽检不

合格数

立案查

处数

立案处

罚金额

吊销许

可证

移送公

安机关

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

数

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

抽考合格

人数

(家 ) (家 ) (份 ) (家 ) (家 ) (家 ) (家 ) (批次 ) (批次 ) (万元 ) (张 ) (家 ) (人
)

(人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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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填报单位 :

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

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清单
填报时间:

内容 项 目 数量

强化

监管执法

接到举报 (起 )

查实举报 (起 )

行政执法立案 (起 )

涉案物品 (吨 )

涉案货值 (万元 )

罚没金额 (万元 )

曝光案件 (件
)

追究责任 (人 )

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(件
)

捣毁私屠滥宰窝点案件 (件 )

捣毁私屠滥宰窝点涉案肉品 (吨
)

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案件 (件 )

打击注水注药违法涉案肉品 (吨 )

打击使用
“
瘦肉精

”
违法案件 (件

)

打击使用
“
瘦肉精

”
涉案肉品 (吨

)

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违法案件 (件 )

打击加工病死畜禽肉类涉案肉品 (吨 )

打击来源不明、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肉品案件 (件 )

打击来源不明、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涉案肉品(吨 )

强化 打击假冒牛 (羊 、驴)肉 制品违法案件 (件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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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执法 打击假冒牛 (羊 、驴 )肉 制品涉案肉品 (吨 )

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(起 )

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(人 )

加强制度

机制建设
出台落实专项行动有关文件 (个 )

提升

宣传实效

开展重点宣传活动 (次
)

曝光违法企业 (家 )

曝光典型案例 (个 )

制作手册、海报、图解、视频等宣传产品 (个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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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揭阳市食品药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5月 24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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